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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
苏 州 市 教 育 局 
苏 州 市 民 政 局 
苏 州 市 财 政 局 
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苏 州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
苏 州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
 
苏残字〔2020〕69 号 

 

 

市残联等七部门单位关于印发《苏州市残疾 
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市（区）残联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医疗保障局；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、教育局、

财政局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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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，加强残疾儿童基

本康复服务管理，提升残疾儿童基本康复质量与水平，根据省残

联、省教育厅、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

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《江苏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苏残发〔2020〕2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市残联会同相关

部门制定了《苏州市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苏 州 市 教 育 局  

 

 

 

 

 

苏 州 市 民 政 局       苏 州 市 财 政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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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

 

 

 

苏州市医疗保障局 

2020 年 1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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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，加强残疾儿

童基本康复服务管理，提升残疾儿童基本康复质量与水平，根据

《残疾人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（民发〔2018〕31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

步推动政府购买助残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（残联发〔2019〕38 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政府购买助残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苏残发〔2020〕

14 号）、《江苏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苏残发

〔2020〕23 号）、《苏州市残疾人保障条例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完善

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苏府〔2019〕36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苏州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是指用政府财政

资金保障残疾儿童在康复机构获得的基本康复教育和训练服务。

残疾儿童康复机构是指国家、社会和个人举办的，依法登记的专

门为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机构。服务对象为本市户籍，有康

复需求和康复意愿，并经专业医疗机构评估认定有康复训练适应

指征的 0-14 周岁残疾儿童；15 周岁-18 岁（不含 18 周岁）低保、

低保边缘、一户多残、依老养残家庭的残疾未成年人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项目为视力、听

力、言语、肢体、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基本康复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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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训练，以及各市、区增加的残疾儿童康复教育和训练服务项目。 

第四条  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应优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

式实施。  

第二章  服务采购 

第五条  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购买主体为县级以上残联。

承接主体为依法成立的，具有承接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能力的

企业、社会组织（不含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）、公益二类和

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。 

第六条  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承接主体应符合政府购买助

残服务相关要求，且从事教育康复应有所属地教育行政部门颁发

的办学许可证或有当地特殊教育指导中心确定的公办学校合作开

展康教融合服务的协议；从事康复医疗应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

可证》或《中医诊所备案证》。 

第七条  县级以上残联应按辖区残疾儿童数量和康复需求情

况，结合当地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经费标准，按照“先有预算

后购买服务”的原则，编制购买残疾儿童康复基本康复服务经费

预算和采购预算。 

第八条  县级以上残联按照政府购买助残服务相关规定，对

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残疾儿童基本康

复服务项目，采用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

商、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。鼓励依法采用竞争性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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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、竞争性磋商等竞争性非招标方式确定承接主体。 

第九条  经政府购买方式确定的承接主体为定点康复机构。

定点康复机构应与县级以上残联签订服务合同。  

第十条  县级以上残联应编制本辖区定点康复机构目录信

息，主动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三章  服务管理 

第十一条  县级以上残联执行省残联等有关部门制定的残疾

儿童康复机构基本康复服务规范及实施细则。 

第十二条  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实行合同化管理。县级以

上残联按照“谁购买、谁管理”原则，依据合同条款对定点康复

机构康复服务进行监督管理。 

第十三条  康复服务合同应明确残联和定点康复机构的责任

义务，包括服务范围、服务项目、服务质量、费用标准、考核、

结算方式、信息管理、违约责任等条款和监督检查、绩效评价等

内容。合同期限一般为 1 年，对于购买内容相对固定、连续性强、

经费来源稳定、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残疾儿童基本康复项目，最长

可以设定为 3 年。严禁定点康复机构转包服务。 

第十四条  定点康复机构年度评估不合格的，县级以上残联

应依据约定解除服务合同，取消定点康复机构资格，并妥善处理

好该机构内受助儿童后续康复服务。 

第十五条  受助儿童的康复服务转介，凭县级残联开具的《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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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单》到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基本康复服务；转介到异地的，承接

主体应为接收地残联定点康复机构。  

第十六条  康复服务经费结算由县级以上残联依据本地救助

标准与定点康复机构或家长结算。转介到异地的受助儿童康复服

务经费结算，原则上按户籍地救助标准执行，户籍地救助标准高

于服务承接地标准时，按服务承接地救助标准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 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基本康复服务按照财政资金绩

效评价相关规定开展绩效管理，绩效评价由县级以上残联自主或

委托第三方实施，评价结果应作为今后承接主体选择、预算安排

及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四章  违规处理 

第十八条  定点康复机构不按合同要求，自行降低服务标准

的，由县级以上残联给予书面告诫，督促其改正；情节严重的予

以通报批评；两次告诫或通报批评后仍不改正的，或发生严重安

全及重大责任事故的机构，解除服务合同，取消定点康复机构资

格。加强定点康复机构信用管理。 

第十九条  定点康复机构弄虚作假，开具假证明、假服务记

录、假票据等行为套取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的，由县级以上残联责

令改正、退回套取资金，并解除服务合同，取消定点康复机构资

格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 



— 8 —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条  原认定为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、且未取得相应

资质的，可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前继续作为服务承接主体，2022

年 1 月 1 日后应当按本办法相关规定取得承接主体资格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由市残联、市教育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

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医疗保障局

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十二月一日印发 

 


